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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會 議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上 午 九 時 十 五 分 恢 復 進

行。  

2 .  下列委員及秘書出席恢復進行的會議：  

 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 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 黃仕進教授  

 陳漢雲教授  

 何培斌教授  

 劉文君女士  

 陸觀豪先生  

 馬詠璋女士  

 邱榮光博士  

 陳祖楹女士  

 張孝威先生  

 符展成先生  

 何立基先生  

 黃令衡先生  

 黎慧雯女士  

 林光褀先生  

 劉興達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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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美辰女士  

 陳福祥先生  

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  

 許國新先生  

 地政總署署長  

 甯漢豪女士  

 規劃署署長  

 凌嘉勤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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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閉門會議 ]  

3 .  秘書表示，在會議席上放有三封最近由 Mr Nigel Kat、中

環海濱關注組及羅雅寧女士分別提交的信件，供委員參閱。秘

書簡述信中的關注事項如下：  

( a )  Mr Nigel kat  ( R 4 8 ) 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發電郵

給城市規劃委員會 ( 下稱「城規會」 ) 秘書處，表示

十分鐘不足以完成他的陳述，又表示未能出席二零

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節會議，因為在相關期

間 他 要 處 理 法 院 法 律 程 序 。 他 提 出 了 一 些 其 他 日

期，讓他可以出席會議；  

( b )  中環海濱關注組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向發展局

局長及城規會主席提交一封公開信，表示城規會濫

用職權，為每名申述人／提意見人設定 1 0 分鐘的

口頭陳述時限。中環海濱關注組要求 ( i ) 取消該不合

理 的 時 限 ； ( i i ) 城 規 會 主 席 因 有 角 色 衝 突 而 應 避

席 ； 以 及 ( i i i ) 應 檢 討 城 市 規 劃 程 序 以 加 強 其 獨 立

性，以及容許增加民選委員；以及  

( c )  羅雅寧女士代表中西區關注組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

五日發電郵給城規會秘書處，投訴城規會就考慮中

區 ( 擴展部分 ) 分區計劃大綱圖 ( 下稱「分區計劃大綱

圖」 ) 的申述及意見所作出的特別聆訊安排。她說在

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的會議上曾對 1 0 分鐘的時

限提出反對，即使她曾多番解釋，但主席沒有理會

她，因此表示不滿。此外，她認為在用畢 1 0 分鐘

後要她停止陳述，以及在會議完結前才讓她繼續陳

述的安排不可接受，因為她的陳述會被截斷，變得

不 連 貫 。 她 認 為 當 局 剝 奪 了 她 得 到 公 平 聆 訊 的 權

利，有欠公允，因此決定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

的會議上離場以示抗議。她要求把其投訴及抗議記

錄在會議記錄內，又促請城規會依循正常程序，讓

所有申述人和提意見人均可參與公平的聆訊。  

4 .  秘書建議由城規會秘書處在主席引導下，並參考「為考

慮《中區 ( 擴展部分 ) 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2 4 / 8 》的申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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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意 見 所 舉 行 的 會 議 － 出 席 會 議 的 程 序 須 知 」 ( 下 稱 「 程 序 須

知 」 ) ， 以 便 回 覆 Mr Nigel Kat、 中 環 海 濱 關 注 組 及 羅 雅 寧 女

士，並就日後的同類函件回信；如有需要，草擬答覆時可諮詢

委員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5 .  主席說「程序須知」是經委員詳細商議後制定， 以及城

規會通過，旨在確保聆訊能順利和公平地進行；因此，應遵照

「程序須知」。他表示如有需要，可在會議進行期間就任何新

的問題諮詢委員。委員表示同意。  

[ 公開會議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6 .  下列政府代表、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：  

卓巧坤女士  －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特別職務  

雷裕文先生  －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特別職務  

麥志標先生  － 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／港島 ( 1 )  

R 2 4 8 8 －梁麗瑜  

梁麗瑜女士  

 

－  

 

申述人  

R 2 9 3 6 －陳美而  

陳美而女士  

 

－  

 

申述人  

R 3 2 3 9 －黃碧雯  

黃碧雯女士  

 

－  

 

申述人  

R 3 4 0 5 －陳榮  

麥天馨女士  

 

－  

 

申述人代表  

 

7 .  主席歡迎上述人士出席會議，並解釋就分區計劃大綱圖

的多份申述和意見進行聆訊而作出的特別安排。每名申述人／

提意見人均獲分配共 1 0 分鐘的發言時間。倘獲授權代表在同一

時段擔任超過一名申述人／提意見人的代表，該名獲授權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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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使用所代表的全部人士的累積分配時間，以作出口頭陳述。

倘申述人／提意見人或其獲授 權代表要求延長發言時間以作口

頭陳述，城規會將予以考慮，但城規會保留酌情權是否 准許有

關要求，並只會在有充分理由 下，以及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

才行使酌情權。若有關要求獲得城規會批准， 陳述人或會在同

一時段獲分配額外時間供其作出口頭陳述 ( 倘時間允許 ) ，或獲

告知其就此目的而應邀重返會議的日期。主席繼而邀請規劃署

的代表向委員簡介這宗個案的背景。  

8 .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特別職務卓巧坤女士借助投影片

複述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會議上簡介的內容 ( 載於二零一三

年十一月四日會議記錄第 2 1 段 ) 。  

[ 陳漢雲教授及何培斌教授在簡介進行期間返回席上。 ]  

9 .  主席繼而邀請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闡述其申述。主席表

示，陳述的時限為 1 0 分鐘，並只能涉及曾向城規會提交的書面

意見，城規會不會考慮任何新提出／陳述的論點。  

R 2 9 3 6 －陳美而  

1 0 .  陳美而女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端賴市民在過往一段長時間同心協力，中環海濱得

以規劃作海濱長廊，供市民享用；  

( b )  在中環海濱如此重要的位置劃定一塊土地作軍事用

途，與休憩用地發展的設計及環境並不協調；  

( c )  軍事用途會包括多種不同活動或功能，例如練靶場

或貯存彈藥／炸彈，因此關注有關用地會進行什麼

類型的軍事用途，因為城規會不能管控在有關用地

日後進行的軍事活動或功能；  

( d )  由 於 在 有 關 用 地 須 遵 守 《 駐 軍 法 》 而 不 是 香 港 法

例，倘市民意外擅闖軍事用地，他們的安全未必受

到保護，而市民、遊客及海外商人也未必明白會有

不同法例規管該用地；  



-  6  -  

E/OM1045-TPB 6.11.13 (AM)_CLEAN.DOC 

( e )  開放有關用地讓公眾進出的安排不屬於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府 ( 下稱「香港特區政府」 ) 的管轄範圍，而

是由人民解放軍 ( 下稱「解放軍」 ) 酌情准許；  

( f )  沒 有 理 據 支 持 更 改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， 因 為 原 本 的

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可作預定的軍事用途，例如偶爾

停泊軍艦或提供場地作軍事禮儀用途。其他海外城

市，例如新加坡並沒有在市中心及海旁預留用地作

軍事用途的先例；  

( g )  沒有妥善進行公眾諮詢。沒有正式知會公眾有關用

地會預留作軍事用途，因為分區計劃大綱圖先前的

版本只註明是一個軍用碼頭；以及  

( h )  在有關用地內的軍事設施以公帑興建，但市民不可

自由使用該用地，實有欠公允。  

[ R 2 9 3 6 的實際發言時間為 6 分鐘。 ]  

R 2 4 8 8 －梁麗瑜  

1 1 .  梁麗瑜女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海港是留給我們後代的寶貴資產。在海濱劃設軍事

用地會令海港的性質及特色有所改變；  

( b )  由於未能知悉關於公布把有關用地作軍事用途的機

制會如何，在未有適當公布下而於有關用地進行的

軍事用途，或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；以及  

( c )  雖說有關用地不作軍事用途時會開放予市民使用，

但不能保證市民可進入及使用有關用地。  

[ R 2 4 8 8 的實際發言時間為 2 分鐘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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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3 2 3 9 －黃碧雯  

1 2 .  黃碧雯女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並無保證有關用地會開放予公眾使用，亦關注有關

用地只會在不適當的時間開放。應正式向市民公布

開放有關用地供公眾使用的時間；以及  

( b )  應考慮把軍用碼頭遷往中環第九和十號碼頭附近。

此外，分域碼頭如未有指定的日後用途，亦是遷置

軍用碼頭的適合選址。  

[ R 3 2 4 9 的實際發言時間為 1 分鐘。 ]  

R 3 4 0 5 －陳榮  

1 3 .  申述人代表麥天馨女士陳述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在有關地點劃定一塊用地作軍事用途，會影響沿海

濱長廊行人接駁設施的連貫性。此外，亦未清楚知

悉 開 放 軍 事 用 地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詳 細 安 排 及 開 放 時

間；  

( b )  雖然駐軍冋意當有關用地不作軍事用途時會開放予

公眾使用，但軍事用途的定義有欠清晰，而且有關

用 地 的 開 放 時 間 及 特 定 用 途 不 屬 於 政 府 的 管 轄 範

圍。不肯定有關用地會否在合理的時間開放，以及

方便市民使用；  

( c )  有關用地日後可能受到監控，因此會對市民享用海

濱長廊造成負面的心理影響；以及  

( d )  城規會應設法保障有關用地會開放予公眾進入及使

用，並就開放有關用地予公眾使用的安排，向公眾

披露更多資料。  

[ R 3 4 0 5 的實際發言時間為 3 分鐘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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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由 於 政 府 代 表 、 申 述 人 及 申 述 人 代 表 已 完 成 簡 介 或 陳

述，主席邀請委員提問。  

中區軍用碼頭的運作細節及開放安排  

1 5 .  副 主 席 留 意 到 大 多 數 申 述 人 對 擬 議 中 區 軍 用 碼 頭 ( 下 稱

「軍用碼頭」 ) 用地的用途、運作細節及開放安排表示關注，因

此他請規劃署代表就這幾方面提供更多資料。  

1 6 .  卓巧坤女士說，根據《駐軍法》，管理軍事 設施是駐軍

其中一項防務職責。由於軍用碼頭屬軍事設施之一，因此在相

關工程及程序完成後會移交駐軍 管理和使用。在軍用碼頭進行

的軍事活動可包括停泊軍艦、舉行儀式及進行軍事訓練 和維修

保養工程等。駐軍於二零零零年同意在軍用碼頭不作軍事用途

時，會把軍用碼頭的陸地範圍向公眾開放 ( 公用設施、附屬構築

物及登岸梯級除外 ) 。因此，在軍用碼頭不作軍事用途時，有關

用地會開放予公眾使用。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就開放軍用碼頭

用 地 的 詳 細 安 排 與 駐 軍 聯 絡 ， 並 會 於 獲 得 有 關 資 料 時 公 布 周

知。  

1 7 .  主席詢問日後維持軍用碼頭用地治安的責任誰屬。卓巧

坤 女 士 回 應 時 說 ， 雖 然 軍 用 碼 頭 用 地 日 後 會 由 駐 軍 使 用 和 管

理，但當軍用碼頭用地向公眾開放時，香港警方會根據香港 法

例負責維持該用地範圍內的治安。  

公眾諮詢  

1 8 .  卓巧坤女士應主席的要求，就 R 2 9 3 6 認為公眾在之前

未獲足夠諮詢軍事用地選址一事，向委員簡介以下背景：  

( a )  在二零零零年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的分區

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H 2 4 / 2 上，軍用碼頭以一條註

明為「軍事碼頭 ( 有待詳細設計 ) 」的直線標示其位

置。該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附註一直維持不變，直至

上述修訂項目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H 2 4 / 8 ；  

( b ) 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間，當局分兩階段就中

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研究 ( 下稱「城市設計研究」 )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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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公眾參與活動時，已包括了軍用碼頭的地點及設

計。在二零零八年發表的「城市設計研究」公眾諮

詢文件中，已清楚顯示位於中環新海濱七號用地 ( 即

所涉用地 ) 的軍用碼頭，包括四幢附屬構築物；  

( c )  從一張展示「城市設計研究」公眾參與活動的投影

片可見，「城市設計研究」的公眾參與活動所涵蓋

的範圍十分廣泛，包括兩個大型展覽、七個巡迴展

覽、與不同持份者舉行數個專題小組工作坊，以及

向不同機構／組織進行簡介，當中包括 1 8 個區議

會、城規會、當時的共建維港委員會、土地及建設

諮詢委員會、立法會發展事務委會及立法會民政事

務委員會、古物諮詢委員會，以及其他專業機構和

組織；  

( d )  從另一張展示「城市設計研究」收集公眾意見情況

的 投 影 片 可 見 ， 當 局 亦 透 過 不 同 方 式 收 集 公 眾 意

見，包括意見卡、問卷調查、電話訪問和邀請公眾

提交意見書等。在第七號用地的專用意見卡上，已

清楚顯示會闢設一個軍用碼頭。  

1 9 .  一名委員詢問，當局於何時首次讓公眾知悉軍用碼頭的

設計概念。卓巧坤女士借助一些投影片回應說， 政府曾於一些

場合，包括於二零零八年就「城市設計研究」進行的公眾參與

活動，讓公眾知悉軍用碼頭用地作為海濱長廊一部分的概念設

計 ， 以 及 在 軍 用 碼 頭 不 作 軍 事 用 途 時 ， 會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。

「城市設計研究」的資料摘要和最後報告均載有軍用碼頭的描

述和圖則，顯示軍用碼頭的大概面積和位置 ，包括四個附屬構

築物的大概位置。根據「城市設計研究」的建議，軍用碼頭的

設計會與海濱長廊互相融合。用作分隔碼頭的摺閘會在軍用碼

頭無需使用時收藏於附屬建築物內，以免公眾觀賞海港和海濱

長廊的視線受阻。公眾可隨時在「城市設計研究」的網頁查閱

有關該研究的資料。此外，軍用碼頭的位置和設計概念亦曾在

「城市設計研究」的公眾參與活動中廣為宣傳，有關活動包括

透過展示相關說明資料 ( 如實物模型及展板 ) 顯示海濱長廊的範

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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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駐軍法》  

2 0 .  有委員詢問由哪方負責軍事設施的建造費，以及日後的

管理和維修保養開支。卓巧坤女士回答說，《駐軍法》第十三

條述明「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如需將香港駐軍的部分軍事用

地用於公共用途，必需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；經批准的，香港

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在中央人民政府同意的地點，為香港駐軍

重新提供軍事用地和軍事設施，並負擔所有費用。」該條文適

用 於 所 涉 的 軍 用 碼 頭 ， 而 政 府 會 負 責 重 建 軍 用 碼 頭 的 建 造 費

用。  

2 1 .  就主席詢問《駐軍法》是否適用於香港。卓巧坤女士答

說適用。主席補充說，《駐軍法》的全稱為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
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》，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八屆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。  

其他軍事用地  

2 2 .  一名委員詢問在香港其他軍事用地的地帶劃分，以及城

規會是否有權規管這些軍事用地日後的用途。  

2 3 .  卓巧坤女士回答說，香港共有 1 9 塊軍事用地，包括軍

用碼頭用地，有部分用地沒有納入任何法定圖則。至於 已納入

法定圖則的軍事用地，除了三塊劃作住宅用途外，所有軍事用

地均劃作 ｢ 其他指定用途 ｣ 地帶，而城規會並沒有就該等用地訂

定發展限制。鑑於中區軍用碼頭用地位於中環海濱，因此當局

因應「城市設計研究」的建議，訂定主水平基水準上 1 0 米的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顧 及 海 濱 的 環 境 和 避 免 造 成 視 覺 影 響 。 此

外，亦訂有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條文，而要略為放寬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，須取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。  

2 4 .  另一名委員問及該三塊劃作住宅用途的軍事用地的地帶

劃分，卓巧坤女士回應說，該三塊用地在所屬分區計劃大綱圖

上分別劃為「住宅 ( 乙類 ) 」地帶、「住宅 ( 丙類 ) 1 」地帶及「住

宅 ( 丙類 ) 3 」地帶。  

2 5 .  一名委員詢問，在正義道是否有軍事設施。卓巧坤女士

回應說，在金鐘近太古廣場二座及三座附近，現時設有軍人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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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。該名委員說，以現時位於金鐘的軍事設施來看，即使 有部

分軍事設施位於市中心，亦不會對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任何影

響或滋擾。  

軍用碼頭用地的地帶劃分  

2 6 .  一名委員在提述文件的圖 H - 4 ( 當中顯示軍用碼頭的毗鄰

地方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 ｢其他指定用途 ｣地帶 ) 時詢問，把

客運碼頭或軍用碼頭及其毗連用地劃為 ｢ 其他指定用途 ｣ 地帶，

是否屬慣常做法。  

2 7 .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特別職務雷裕文先生 利用實物

投影機展示圖 H - 4 ，並說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已劃設 ｢其他指定

用途 ｣ 地帶作指定用途。按照既定做法，把一塊用地劃為 ｢ 其他

指定用途 ｣地帶，旨在反映該用地擬作指定用途的規劃意向。因

此，其他少數擬作指定用途的用地，已在同一份分區計劃大綱

圖 上 劃 為 ｢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｣ 地 帶 ， 例 如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碼頭」地帶、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與海濱有關的商業及

休憩用途」地帶。由於有關用地已預留作發展一個軍用碼頭，

因此，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把有關用地劃為 ｢ 其他指定用途 ｣ 註

明 ｢軍事用地 ｣地帶以反映其軍事用途，是符合既定做法的。  

2 8 .  就軍用碼頭用地不作軍事用途時會開放予公眾使用的安

排，鑑於一些申述人擔心沒有書面記錄以證明該用地會開放予

公眾使用，有三名委員詢問，可否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加以適當

反映，以釋除一些申述人的疑慮。其中兩名委 員認為，與其他

嚴禁公眾使用的軍事用地比較， 由於中區軍用碼頭用地容許公

眾進出，情況有所不同，或應另作考慮。  

2 9 .  卓巧坤女士回應說，由於分區計劃大綱圖的 《註釋》或

《說明書》應只包括反映規劃意向的事宜，因此城規會不宜在

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註釋》或《說明書》訂明中區軍用碼頭用

地的運作細節。現已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的修訂 ，主要是反映

有關用地會用作軍用碼頭的規劃意向，以及劃定用地的範圍。

由於軍用碼頭在性質上屬軍事設施，亦是根據《駐軍法》須由

駐軍使用及管理的其中一塊軍事用地，因此，有關用地現時劃

作 ｢其他指定用途 ｣註明 ｢ 軍事用地 ｣ 地帶是適當的，因為可反映

有關用地的主要用途是用作軍用碼頭。雖然軍用碼頭不作軍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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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時會開放予公眾使用，但就規劃而言，休憩用途並不是有

關用地的主要用途。至於有申述人關注開放軍用碼頭用地的安

排，她表示駐軍已於二零零零年同意在軍用碼頭不作軍事用途

時 ， 會 開 放 該 碼 頭 的 陸 地 範 圍 作 為 海 濱 長 廊 一 部 分 予 公 眾 使

用。此外，香港特區政府曾於一些場合，包括 就「城市設計研

究」進行的公眾參與活動，以及在立法會會議席上，公開表明

駐軍所同意的安排。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就開放軍用碼頭予公

眾使用的詳細安排與駐軍聯絡， 並會於獲得有關資料時公布周

知。  

3 0 .  一名委員詢問，由於有關用地日後受《駐軍法》 規管，

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訂 定 發 展 限 制 是 否 恰

當。卓巧坤女士回應表示不會有衝突，因為條例訂明有關用地

的土地用途是作軍用碼頭，而《駐軍法》則訂明駐軍有權使用

和管理有關用地。  

在中環海濱重建軍用碼頭  

3 1 .  主席要求規劃署的代表就黃碧雯女士 ( R 3 2 3 9 ) 在陳述中

所提，闡釋分域碼頭現時的情況及日後的土地用途。  

3 2 .  卓巧坤女士回答說，分域碼頭在現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

上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。雷裕文先生補充說，分域碼頭的水

域已納入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的工程計劃範圍內 ，現正進行填

海工程。  

3 3 .  黃碧雯女士 ( R 3 2 3 9 ) 詢問為何必須在海濱長廊 的中央位

置重建軍用碼頭，而不能把碼頭遷往中環第九和第十號碼頭 的

地點。她表示，昂船洲現時設有海軍基地，可發揮類似 軍用碼

頭的功能，例如停泊及修理軍艦 ；她質疑是否有真正需要在中

區重建另一個軍用碼頭。  

3 4 .  主席請規劃署的代表解釋在中環海濱重建軍用碼頭的理

由。  

3 5 .  卓巧坤女士利用投影片放映一幅攝於一九八六年的航攝

照片，當中顯示前添馬艦港池的情況。她解釋說，回歸前，駐

港英軍總部原本在前添馬艦港池設有海軍基地和碼頭設施。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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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已 規 劃 把 添 馬 艦 港 池 納 入 中 環 填 海 計 劃 第 三 期 工 程 進 行 填

海，因此，《軍事用地協議》訂明須在昂船洲南岸重置海軍基

地 ， 以 及 在 中 區 中 環 軍 營 附 近 重 建 軍 用 碼 頭 。 《 軍 事 用 地 協

議》又訂明，當時的香港政府會在中區－灣仔填海計劃內的最

終永久性岸線靠近威爾斯親王軍營 ( 即現時的中環軍營 ) 處預留

1 5 0 米長岸線，以供一九九七年後建軍事碼頭使用。 目前對分

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，主要是反映根據 《軍事用地協議》

所訂，有關用地會重建作軍用碼頭的用途。  

中環海濱的公眾通道  

3 6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申述人的關注，認為中環填海計劃目的

之一是闢設海濱長廊供市民享用 ；這名委員詢問當軍用碼頭用

地須關閉作軍事用途時，會否 妨礙行人使用沿海濱長廊的連貫

行人通道。  

3 7 .  卓巧坤女士提述一幅投影片，當中顯示軍用碼頭用地的

航攝照片，並表示軍用碼頭的陸地範圍不作軍事用途時，會向

公眾開放。然而，當軍用碼頭須關閉時，公眾可 使用軍用碼頭

南鄰的行人通道，繼續暢通無阻地沿海濱的東西兩面行走，而

行人通道會開放予公眾使用。當局在二零零八年進行「城市設

計研究」公眾參與活動期間， 已讓公眾知悉軍用碼頭的設計概

念 ( 包括南面的行人通道 ) 。  

3 8 .  同一名委員留意到，在規劃署代表簡介的「城市設計研

究」圖則上顯示有一段 南北向軍事走廊；他詢問當軍用碼頭用

地作軍事用途時，這段軍事走廊的關閉安排會如何，以及關閉

軍事走廊會否妨礙行人暢通無阻地前往海濱長廊。  

3 9 .  卓巧坤女士提述一幅顯示有關用地及其附近地方的投影

片，並說該南北向走廊會提供一條直接通道以連接中環軍營與

軍用碼頭用地，該走廊 根據「城市設計研究」已設計成海濱長

廊的一部分，並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「休憩用地」。 倘駐

軍須臨時直接來往中環軍營與軍用碼頭用地之間，政府會採取

臨時交通措施，在盡量減少對行人及道路使用者造成影響，以

及盡量在不影響市民享用海濱的前提下作出安排，以配合駐軍

的需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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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馬詠璋女士於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4 0 .  黃碧雯女士 ( R 3 2 3 9 ) 說，在上述情況下，則該南北向走

廊亦會關閉並移交予駐軍作軍事用途。主席澄清說，正如之前

所解釋，該南北向走廊不屬於軍用碼頭的一部分，因此不會移

交予駐軍。卓巧坤女士應主席的要求，進一步闡釋 南北向走廊

的規劃用途，並借助一幅照片，解釋目前的修訂 項目涉及把約

0 . 3 公頃土地 ( 包括位於沿海濱長廊的四幢附屬構築物 ) 由「休

憩用地」改劃為 ｢ 其他指定用途 ｣註明 ｢ 軍事用地 ｣地帶，以作軍

用碼頭用途，而附近地方，包括該南北向走廊，在分區計劃大

綱 圖 上 保 留 為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地 帶 ， 並 規 劃 作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用

途。當駐軍須使用南北向走廊直接來往中環軍營與軍用碼頭用

地，當局會採取臨時交通措施，盡量減少對市民造成影響。雷

裕文先生補充說，該南北向走廊亦會用作 緊急車輛通道，以便

進行位於長廊的泵房及其他公用事業設施的相關工程。  

4 1 .  黃碧雯女士 ( R 3 2 3 9 ) 回應表示擔心上文第 4 0 段所提及

的 0 . 3 公頃土地會由解放軍管理，而且並無得到保證有關用地

會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卓 巧 坤 女 士 表 示 ， 根 據 《 駐 軍 法 》 的 規

定，管理軍事設施是駐軍的其中一項防務職責 ，而軍用碼頭也

和其他軍事設施一樣，在完成有關的工程及程序後，會由駐軍

管理及使用。  

4 2 .  主席表示，正如規劃署的代表所解釋，駐軍已同意按其

運作及保護軍用碼頭的需要，在碼頭用地不作軍事用途時，開

放碼頭的陸地範圍作為海濱長廊的一部分予公眾使用。香港特

區政府過往亦曾在多個場合中公開表明駐軍的同意。  

4 3 .  主席請規劃署代表向委員簡介中環海濱落成後的永久用

途。  

4 4 .  卓巧坤女士提述一張顯示軍用碼頭及其附近地方現時情

況的照片，並說中環海濱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 主要劃為「休憩

用地」，在有關工程完成後會發展為公眾休憩用地。海濱長廊

部 分 屬 於 前 期 工 程 ， 會 較 早 竣 工 ， 並 會 用 作 臨 時 公 眾 休 憩 用

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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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5 .  雷裕文先生補充說，中環填海計劃第三 期工程已基本上

完成，但部分海旁用地現正用作中環灣仔繞道 等其他公共工程

的工地。在這些工程完後，整個海濱長廊便可落成，而在落實

其永久發展前的過渡期內，政府已把部分海旁用地撥作臨時用

途，例如用作娛樂及活動場地，為海濱增添朝氣活力。  

4 6 .  雷先生概述中環海濱的長遠規劃意向，主要是作公眾休

憩 用 地 。 至 於 沿 海 濱 長 廊 闢 設 行 人 通 道 及 與 內 陸 地 方 連 接 方

面，則有待詳細設計。  

遵從《軍事用地協議》的規定  

4 7 .  一名委員詢問香港特區政府是否必須履行在回歸前簽訂

協 議 所 涉 及 的 國 際 責 任 。 卓 巧 坤 女 士 回 應 說 ， 《 軍 事 用 地 協

議》所載條文包括在回歸後須於中環軍營附近重建軍用碼頭。

《軍事用地協議》具體訂明了當時的香港政府須在海旁最終永

久性岸線靠近威爾斯親王軍營處預留 1 5 0 米長岸線，以供一九

九七年後建軍用碼頭使用。特區政府在回歸後，須負責在中環

海濱興建軍用碼頭及附屬設施。  

申述人對改劃用途地帶的感受  

4 8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規劃署已解釋把有關用地改劃作軍事用

途的歷史背景。由於在簽訂《軍事用地協議》時，擬議軍用碼

頭的設計及其所佔陸地範圍尚未確定，因而在 一九九八年刊憲

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，沿海岸線只以一條註明為「軍事碼頭 ( 有

待詳細設計 ) 」的直線標示其位置。由於海旁沿岸的一片土地在

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帶 ，以及作為已規劃的

海濱長廊的一部分，市民未必有心理準備當局 會把海旁區部分

範圍由「休憩用地」地帶劃作軍事用途，因而對改劃用途地帶

的建議提出強烈反對。該名委員表示，在會議上聽取規劃署解

釋有關的歷史背景後，希望能夠更加了解申述人的感受。  

[ 主席於此時暫時離席，由副主席接替主持會議。 ]  

4 9 .  副主席詢問各申述人是否希望回應該名委員的提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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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0 .  陳美而女士 ( R 2 9 3 6 ) 在回應時提出下列要點：  

( a )  於一九九四年簽訂的《軍事用地協議》只規定須重

建軍用碼頭，而這項規定已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先前

的 版 本 ， 沿 海 岸 線 以 一 條 註 明 軍 事 碼 頭 的 直 線 反

映。海旁的全部陸地範圍一向劃為「休憩用地」地

帶，倘軍用碼頭只偶爾用作停泊軍艦，便無需把有

關用地改劃作軍事用途，亦無需把該土地移交駐軍

管理；  

( b ) 與置於其他較偏遠地區的軍事設施不同，中區軍用碼

頭 用 地 位 於 海 濱 長 廊 中 央 ， 市 民 很 容 易 誤 闖 該 用

地 。 此 外 ， 軍 用 碼 頭 用 地 須 遵 守 《 駐 軍 法 》 的 規

定，因此亦擔心在該用地的執法問題；以及  

[ 主席於此時返回席上。 ]  

( c )  無需在中區另闢軍事用地，因為昂船洲已重置當時

添馬艦港池的前軍用碼頭。  

5 1 .  黃碧雯女士 ( R 3 2 3 9 ) 表示，由於皇后碼頭亦已遷移，因

此中區軍用碼頭不應置於海濱長廊這個中央位置。應考慮在中

環九號和十號碼頭附近地方重建該軍用碼頭。  

5 2 .  梁麗瑜女士 ( R 2 4 8 8 ) 回應說，政府應考慮把中區軍用碼

頭遷往另一處更適合的地點，因為軍用碼頭的位置與公眾休憩

用地重疊，而市民亦強烈反對興建軍用碼頭。  

5 3 .  主席請規劃署代表就申述人的陳述，再次解釋在 有關地

點重建軍用碼頭的理由。卓巧坤女士提述 一張展示有關用地背

景的投影片，並回應說，駐港英軍總部在回歸前使用前添馬艦

港池內設有的海軍基地和碼頭設施，因要進行中區填海工程而

須拆卸。於一九九四年簽訂的 《軍事用地協議》已訂明，須在

昂 船 洲 重 建 海 軍 基 地 ， 以 及 在 中 環 軍 營 附 近 重 建 一 個 軍 用 碼

頭。《軍事用地協議》 又訂明香港政府須在中區─灣仔填海計

劃 內 的 最 終 永 久 性 岸 線 靠 近 威 爾 斯 親 王 軍 營 ( 即 現 時 的 中 環 軍

營 ) 處預留 1 5 0 米長岸線，以供興建軍用碼頭。然而，軍用碼

頭的設計及其所佔的陸地範圍 當時尚未確定，因此分區計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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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圖上以一條註明為「軍事碼頭 ( 有待詳細設計 ) 」的直線標示

其位置，而這做法符合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既定 方法。舉例

來 說 ， 在 同 一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

「 高 架 行 人 走 廊 」 地 帶 的 一 些 用 地 ， 亦 註 明 「 有 待 詳 細 設

計」。軍用碼頭的詳細設計及範圍經確定後， 分區計劃大綱圖

便須作出適當修訂，以反映軍用碼頭的最終範圍和土地用途。

在當局二零零八年就「城市設計研究」進行公眾參與活動的諮

詢文件中，以及二零一零年就中環新海濱的前期工程 舉行區議

會簡報會的相關文件中，均載有中區軍用碼頭 ( 包括四幢附屬構

築 ) 的設計及大概位置。  

其他事宜  

5 4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中區軍用碼頭的登岸梯級，在任何時候

均不會開放予公眾使用 。因此，這名委員詢問當局會否實行一

些措施，以防止市民未經許可而使用登岸設施。  

5 5 . 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／港島 ( 1 ) 麥志標先生回應說，

當局會把登岸梯級圍封，並在當眼位置張貼告示，以 免市民誤

闖。  

5 6 .  一名委員表示，《駐軍法》清楚訂明香港駐軍的職責、

紀律及司法管轄權，以及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。正如《駐軍

法》所訂明，中區軍用碼頭用地日後的軍事用途 ，不大可能對

香港市民構成威脅。  

5 7 .  主席補充說，《駐軍法》屬於公 共文件，市民可隨時取

閱，而且《駐軍法》亦已上載互聯網。雖然詮釋《駐軍法》不

屬於規劃署的職責範圍，但據他 所理解，中區軍用碼頭屬於軍

事設施，使用和管理軍用碼頭必須遵守《駐軍法》的規定。  

5 8 .  由於出席會議的申述人及申述人代表均已完成陳述，委

員並無進一步提問，亦沒有其他申述人到場出席會議，主席說

此時休會。主席多謝申述人及政府代表出席聆訊。他們均於此

時離席。  

[ 會議於上午十一時休會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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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9 .  會議於中午十二時恢復進行。  

6 0 .  由於委員已等候一小時，而且沒有申述人或 申述人代表

到達出席會議，因此主席宣布休會，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

一日上午九時復會。  

[ 陳漢雲教授於此時離席。 ]  

 


